附件

福建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

项目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更好满足婴幼儿家庭对普惠托育服务需求，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5〕21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25〕22号）有关工作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为目标，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对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按照普惠价格收托婴幼儿的，给予运营补助，培育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二、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为福建行政区域内，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下同），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登记备案。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经有关部门登记、卫健部门备案，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服务，场地设置、日常管理符合《福建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福建省托育机构管理规范实施办法（试行）》的托育服务机构。

（二）收费合理合规。保育费等基本服务费收费接受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范围内。机构收取或代收的伙食费、材料费等其他服务费收费标准由机构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机构应与入托婴幼儿家长签订服务协议，并动态公开和更新服务费用目录清单，接受相关部门监督和管理。

（三）服务质量优良。按照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标准，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和个体差异，科学开展照护服务，促进婴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近3年内无安全责任事故、婴幼儿伤害事件、失信惩戒、通报批评、违法办托等相关记录。

（四）认定标准规范。经审核，符合《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闽卫人口函〔2025〕663号）相关工作要求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申请新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审核认定后，次月纳入补助对象范围。

三、补助标准和资金保障

（一）补助标准

对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分类进行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转和提高办托质量。省定标准为：按照月在托人数，属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公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150元/月；属民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含民办幼儿园托班）的，补助标准为每名婴幼儿每月300元/月。市、县（区）补助对象或标准超出省级统一规定的，超出部分所需资金由市、县（区）财政自行承担。厦门市补助政策按照厦门市现行规定执行，所需资金由厦门市承担。
（二）月在托人数认定方式
以福建省托育登记服务系统、福建省智慧托育服务系统统计数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合规收费凭证、退费情况、婴幼儿收托名单等为认定依据，认定月在托人数。计时托、临时托等暂不纳入补助范围。月在托人数具体认定方法：全日托收托时间未满7天的不补助，满7天不满15天的按0.5人计算补助，满15天的按1人计算补助；半日托减半计算。（收托时间按自然日计算。）

（三）资金审核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助资金由机构属地乡镇（街道）负责审核申领信息，初审后报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县级卫健部门审核确认补助名单并予以公示。县级卫健部门将相关信息提供给统计财政部门。
（四）资金保障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助资金由县（市、区）卫健部门按照机构归属地拨付。现阶段，省级财政综合考虑各地3周岁以下婴幼儿数、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在托人数、省定补助标准、财力、绩效等因素对县（市、区）予以补助。市、县（区）具体分担方式由设区市财政部门确定。

（五）资金发放

补助资金每半年发放一次。普惠托育服务机构按月统计实际在托婴幼儿人数和名单，并分别于当年7月和次年1月向卫健部门提出补助申请。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对补助申请情况审核认定后，统一进行公示，并于当年9月和次年3月前发放补助资金。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工作是一项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民生工程，也是推动我省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要将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助资金足额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补助政策落实到位。
提升服务水平

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坚持“谁举办，谁负责”原则，对托育服务工作全过程负责。健全工作机制，注重规范发展，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工作质量和婴幼儿安全。鼓励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通过开展运营能力评价等方式，支持实力雄厚、项目优质、诚实守信的龙头机构，推动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加强监督评估

各市、县要保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助资金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有效。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对申报机构定期开展监督抽查，比对核实收托人数、在托时间、收费凭证、银行流水等申请材料。要建立项目动态监督检查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按照“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实行认定办法和补助标准公开。省级将按照有关规定加强项目督查，推动开展补助资金和效益的综合评估。

营造良好氛围

各地要加大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多渠道宣传婴幼儿照护专业知识、婴幼儿入托的优势和我省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支持等政策，激发婴幼儿家庭送托意愿，帮助家长了解托育、信任托育、参与托育、支持托育，为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本办法从2026年1月起实施，实施期限暂定三年，如遇政策调整以新出政策为准。


